
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
處理暫行條例

111年6月8日



2

簡報大綱

一. 立法目的

二. 立法原則

三. 處理方式

四. 適用之不動產

五. 適用之宗教團體

六. 申請文件

十. 更名或移轉之條件

九. 保障方式

七. 申辦流程

八. 審認機制



3

立法目的

宗教財產 永續經營私人 所有

原 因 現 狀 解 決

非權利主體

耕地不能登記

有重複繳稅疑慮
無力負擔稅賦

限制登記
更名登記

(不淪為私有)

登記在
自然人名下
●衍生產權糾紛
●耗費司法資源
●可能淪為私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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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歷程

109.11.16 111.1.17 111.4.18 111.5.2、 111.5.20 111.6.8
111.5.13

內政部
函送
行政院

立法院
內政
委員會
審查

行政院
函送
立法院

立法院
黨團
協商

立法院
二、三讀

總統
公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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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原則
提供現行法律體系所無的解決方式

• 讓無糾紛的多數借名登記案件，可直接以行政程序解決，減少宗教界之

財產訟累

只處理無私權糾紛的不動產

• 有私權糾紛的少數借名登記案件回歸司法處理，不破壞權力分立原則

不與現行其他法規衝突

• 購買不動產時已繳稅，得免重複繳稅；受贈尚未繳稅移轉者，才須完稅

• 耕地維持農地農用，並以限制登記保障不淪為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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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行政程序，對無私權糾紛的不動產進行權利歸屬審認

◇確認實質所有權屬於宗教團體後，

可更名者，辦理更名登記；不能更名者，辦理限制登記

處理方式

宗教團體

民政機關 地政機關
提出申請

權利歸屬審認
更名/限制登記

囑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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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樣的不動產
才能適用本條例？

◆沒有私權糾紛

◆在本條例施行前，就已經購買或受贈

◆除耕地外，須為依法得登記在宗教團體名下

的不動產

依法不得登記為宗教團體所有之不動產，不適用本條例：
如原住民保留地、農舍、土地法第14條規定不能私有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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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團體可以申請？

*已成立籌備處、訂立協議書
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 具有整幢寺廟建築物

• 興辦計畫已經主管機關核准

• 已依土地登記規則第104條註
記寺廟籌備處名稱

• 宗教財團法人

• 宗教社團法人

• 已登記寺廟

已登記立案宗教團體 未登記寺廟

不適用本條例的宗教團體：
未立案教會堂、宗教聚會所、神壇、簡陋搭建之臨時性宗教建物



• 申請書

• 寺廟登記證或法人登記證書；未登記寺廟改檢附籌備處協議書

• 負責人或代表人之資格證明文件

• 購買或受贈不動產之契約書、公（認）證書等相關證明文件

• 不動產清冊及地籍謄本

• 登記名義人(或繼承人)同意書

• 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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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準備什麼文件?

◆共有人>1/2 + 應有部分>1/2
◆若應有部分> 2/3，可不計共有人比例

檢附繼承人同意書，應同時檢附：

✓ 被繼承人死亡記事之戶籍謄本
✓ 繼承人現在戶籍謄本
✓ 繼承系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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囑託

更名/限制登記
or
駁回

公
告

施行
2年內
申請

待訴訟撤回
或判決確定
續行辦理

補正

異議處
理程序

主管機
關審查

申辦流程

發現訴訟繫屬→停止辦理

※應於條例施行2年內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宗教財(社)團法人、
已登記寺廟

未登記寺廟

耕地

依法得登記在宗教
團體名下之不動產

囑託限制登記
(凍結不動產，
不會被任意處分)

囑託更名登記
已繳稅、移轉過戶

仍在原地主名下

11

審認機制 主管機關



保障之法律效果

更名登記 限制登記

登記簿註明宗教團體名稱

禁止登記名義人任意處分

可辦繼承登記，但繼承人仍
不得任意處分

有效期間同本條例施行期間
(10年)，屆滿後塗銷登記

不動產登記名義人，

由自然人更名為宗

教團體

免重覆繳納土增稅、

贈與稅、契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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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類型 需完成事項 可達成結果

限制登記的不動產可以更名或移轉的條件

◆ 已登記寺廟、宗教財(社)團法人

依法得登記在
寺廟、法人名下

之不動產

耕地

繳交稅賦

用地變更 + 繳交稅賦

報主管機關
囑託塗銷登記

合意出售
或交換 +

移轉登記
給其他人

移轉登記
給寺廟、法人

◎耕地如依現行法規無法辦理用地變更(如屬優良農地之耕地)，僅得合意出售或交換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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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類型 需完成事項 可達成結果

限制登記的不動產可以更名或移轉的條件

◆ 寺廟籌備處

+耕地
報主管機關
囑託塗銷登記

合意出售
或互易

移轉登記給他人

維持
限制登記

依法得登記在
寺廟名下
之不動產

未完成寺廟設立登記前

◎耕地如依現行法規無法辦理用地變更(如屬優良農地之耕地)，僅得合意出售或交換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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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類型 需完成事項 可達成結果

限制登記的不動產可以更名或移轉的條件

◆ 寺廟籌備處完成寺廟設立登記

寺廟登記後才繳稅

耕地

變更編定+繳納稅賦

報主管機關
囑託塗銷登記

合意出售
或交換

+

移轉登記給寺廟

更名登記給寺廟
依法得登記在
寺廟名下
之不動產

籌備期間已繳稅+寺廟登記證

移轉登記給他人

◎耕地如依現行法規無法辦理用地變更(如屬優良農地之耕地)，僅得合意出售或交換土地。



簡報結束


